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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見警務處處長商討警方處理示威集會的措施
香港人權監察（人權監察）是一個獨立的民間團體，宗旨是促進在港落實國際人權準則，在法律和日常生活上促進香港的人權。
人權監察強調，組織或參與請願、遊行及示威等活動，都是香港市民的基本憲制權利，應該得到充分保障，警方必須樂於就其所採取的措施向社會問責。2005年的梁國雄及其他人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一案中，
終審法院援引歐洲人權法庭的判例，正式確認警方有積極責任提供協助，令集會遊行得以順利進行，更不容阻撓和打壓。
自回歸前，人權監察便一直有觀察請願示威活動這項工作項目， 目的是長遠地促進香港和平集會和表達自由（ 包括新聞自由）， 以及維護供公眾表達和參與的公共空間。人權監察觀察員的工作，是在部分較為敏感或較高風險的請願示威進行期間，客觀獨立地觀察和記錄該等活動的情況、警方的措施、傳媒採訪有關活動的空間，以及其他相關資料，供分析、報告、評議和建議之用。
回歸夜，人權監察的觀察員就觀察到警方以音響器材播放貝多芬交響樂掩蓋示威口號聲而引發公眾和警監會關注，促進警方修改管理請願示威活動的內部指引，並在人權監察就有關事件與警方高層會面時，
得到警方的承諾會容許並便利本會觀察請願示威的活動。十五年來，人權監察亦一直進行觀察活動，並依從當年與警方的承諾，不會即場干預警方對示威人士採取的措施，但事後會視情況需要而發表評論和提出建議；同時，根據中立的考慮，觀察員亦不會向示威者或執法者提供即場法律意見。
本會非常感謝警方十五年來給予的協助。然而，今年7月1日午夜後，首次出現警隊嘗試無理拘捕本會正在進行觀察工作的觀察員、妨礙本會觀察工作的事件。 
今年7月1日晚上10時許，本人穿上印有「香港人權監察」字樣的螢光橙色制服，到中環干諾道中近距離觀察請願示威的活動及警方的處理手法。

7月2日凌晨約2時，一名警務人員忽然不下一次指示兩名警員走向本人，並在最後一次走近時準備將本人拘捕，試圖將本人推往載有被捕人士的警車，即使本人已即時表明身分，及質疑警方憑甚麼懷疑拘捕本人，但在場指揮的督察和有關的警員亦沒有理會。最後在扣留被捕人士的警車旁因大批記者上前圍堵拍攝和採訪，本人才有機會向傳媒質疑警方的做法，兩名在兩側控制著本人的警員才鬆開手，其後一名在場的高級指揮官說本人可以離開(當晚早前本人曾向他查詢警方有否研究過使用索帶的法律問題)，本人要求該指揮官解釋事件並代警方道歉不果。
當晚本人於10時許到達中環干諾道中現場時，前線警員亦容許本人進入示威現場觀察並出入走動。本人只是全程觀察和攝錄現場情況，沒有進行任何示威或阻礙道路的活動和意圖，並無任何與觀察員身分不符的活動，更無阻礙或干預警方的任何行動。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李建輝於電台節目中指稱，當晚本人身處於封鎖區，只容許警方在場進行執法工作，期間多次呼籲傳媒及其他不相關的人士離開封鎖區，本人應該聽到。
但事實上李警司所言並非事實：本人在干諾道中現場的觀察員從未聽聞警方作過這樣的呼籲，警方的呼籲只是以公共妨礙的理由要求示威者離開，並警告否則會對他們採取行動。
如果警方曾作要求記者和觀察員離場的呼籲，必定引起在場記者和本會觀察員的質疑和據理力爭，因為這項呼籲不尊重採訪自由和違反警方協助傳媒採訪的指引，並且有違警方容許和便利本會觀察員的承諾，及牴觸《約翰奈斯堡原則》。但當日並無這樣的情況，亦有在場記者事後告訴本人，他們並無聽過李警司指稱的呼籲或警告，相信該等警告根本並不存在。

相反，無論是記者或本會觀察員，均是警方容許在場，現場的警務人員在本會觀察員進場後三個多小時都一直容許在場的記者和本會的觀察員在場近距離觀察，偶爾會有禮貌地要求記者和本人稍移位置方便他們抬走示威者，大家都非常合作，本人更曾向一名在場的外籍高級指揮官請教警方有否研究在何種情況下可以使用索帶束縛被捕人士的法律基礎。清場前和清場過程中亦多次有記者出入示威現場，警方亦容許。可見，當時本會的觀察員和記者都是合法在場監察警方處理遊行示威活動的進行。

我們要問：在一些警務人員容許本人在場觀察的情況下，為何另一些警務人員卻又然認為本人在場是非法的，更無視警方協助本會進行監察活動的承諾，企圖拘捕和推離現場？警方內部缺乏協調，前後執法不一，李警司卻將責任推落人權團體或本人身上，表現令人失望。人權監察請警方公開有關的錄影帶，以證明警方曾如李警司所稱在干諾道中現場作過有關的警告，否則請李警司為作假而向公眾公開道歉。
拘捕是一項嚴重侵犯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做法，警方作出拘捕時，亦必須基於該人的行為和意圖，並了解該人有否合法的權限或辯解，而非純粹因為該人在場、而不問情由並企圖拘捕。警方若要拘捕本人，必須要有合理懷疑本人在場時曾作出任何非法行為，並說明拘捕的理由；即使要確認本人的身分，也應就地進行，不應將本人推離現場，否則會令人質疑警方確認身分是否只是藉口令本人無法逗留以繼續觀察其後的清場情況。警方指出本人事後亦能繼續進行觀察工作，但事實上因本人被強行推離現場，而無法觀察一名實習記者遭警方在現場無理拘捕的情況，本人繼續進行觀察工作的地點，已非中環干諾道中，而是金鐘。
即使警方當時作出如李警司所言的警告，這種警告不單和他同時所稱高透明度的說法自相矛盾，而且更是有違警方便利本會觀察員觀察的承諾，及違反國際人權準則，亦牴觸《警察通例》關於前線警員須盡量配合傳媒新聞採訪工作的要求。

人權監察必須指出，警方的做法妨礙人權觀察員觀察請願示威等活動進行，有違國際社會容許人權觀察員觀察的慣例，違反《約翰奈斯堡原則》，以及聯合國《人權捍衛者宣言》。
《約翰奈斯堡原則》指出在人權可能受到侵犯的地方，人權觀察員有權在場觀察，警方設立限制出入的禁區時亦不應驅逐人權觀察員，以達到封鎖消息和侵犯人權的目的；
《人權捍衛者宣言》則指出政府負有首要責任和義務保護和促進人權自由，應該認識和尊重人權組織和人權工作者在促進和捍衛人權的作用和責任，支持人權團體和工作者的工作，而非加以阻礙和打壓。
對警隊試圖拘捕本會正進行觀察工作的觀察員，並將觀察員強行推離觀察現場，妨礙本會的觀察工作，人權監察表示遺憾，認為有必要與處長閣下會面，討論有關事件。本會亦期望討論警方處理請願示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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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雄及其他人訴香港特別行政區。FACC Nos. 1 & 2 of 2005. 判案書日期2005年7月8日。


� 當時香港人權監察就該案和本會的觀察示威活動項目約見警務處長，警方派出當時的高級助理處長伍靜國為代表，聯同孔百德先生(即現職為警務處助理處長、並近年經常代表警方出席立法會會議的Mr. Hunt)。本會代表則有本會的創會主席夏博義大律師和總幹事羅沃啟。


� http://www.chrlcg-hk.org/?p=26


� 《關於國家安全與表達自由及取得資訊的約翰奈斯堡原則》(簡稱《約翰奈斯堡原則》)，尤其有關進出禁區的第十九條。


英文的名稱為：The Johannesburg Principles on National Securit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原文見：


� HYPERLINK "http://www.article19.org/pdfs/standards/joburgprinciples.pdf" ��http://www.article19.org/pdfs/standards/joburgprinciples.pdf�





